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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字〔2016〕6 号

关于印发《广西中医药大学团费收缴、使用和

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学校各级团组织:

为加强团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经学校团委审定，现将《广

西中医药大学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工作，遵照执行。

共青团广西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2016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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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及团中央《关于中

国共青团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我校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按照团章的规定向团组织交纳团费，是团员对团组织

应尽的义务。团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是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

团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章 团费收缴

第三条 团员必须按月向所在团支部交纳团费；团支部应定期

向所在学院团委上缴团费；学院团委于每学期末（6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之前)向校团委上缴团费，分别上缴当年 1 月至 6 月、7

月至 12 月的团费。各级团组织要按时做好团费的收缴工作，不得

拖缴或预缴。

第四条 按照团中央规定，学生团员每月交纳团费 0.2 元。教

职工团员或带薪上学的团员，按工资比例交纳团费。每月工资收

入（税后）在 3000 元以下（含 3000 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3000 元以上至 5000 元（含 5000 元）者，交纳 l%；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者，交纳 1.5%；10000 元以上

者，交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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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应交

纳党费，可不交纳团费，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

第六条 交纳团费确有困难的团员，经团支部研究，报校团委

批准后，可以少交或免交团费。

第七条 团员一般应当向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的团支部交纳

团费。流动团员外出期间可向流入地团组织交纳团费，流入地团

组织出具收据。

第八条 团员应当增强团员意识，主动按月交纳团费。遇到特

殊情况，经团支部同意，可以预交、补交团费，也可以委托其亲

属或者其他团员代为交纳。预交、补交团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

第九条 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团费的团员，其所在团组织应及时

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对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不交纳团费的

团员，按自行脱团处理。

第十条 团组织应当按照规定收缴团员团费，不得垫交或扣缴

团员团费，不得要求团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名目的“特殊团费”。

第十一条 团员自愿多交团费不限。自愿一次多交纳 1000 元

以上的团费，全部上缴团中央。具体办法是：由校团委代收，提

供该团员的简要情况，通过共青团山西省委组织部转交团中央组

织部。团中央组织部给本人出具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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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团支部所收缴团费 50%用于团支部开展活动，50%

上缴所在学院团委。学院团委所收缴团费的 50%上缴校团委，50%

留用。

第十三条 学院团委要在上缴团费的同时，提交团费收缴单，

注明团费收缴的人数、时间、金额和上交率。校团委要对学院团

委的团费收缴情况进行核查。

第三章 团费使用

第十四条 使用团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的原则。

第十五条 团费只能用于团的事业和团的活动的必要开支，不

得变相或超范围使用团费。团费的具体使用范围包括：（1）培训

团员、团干部；（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团员、团干部教育的报

刊、图书、资料和音像制品；（3）表彰先进基层团组织、优秀共

青团员和优秀共青团干部；（4）组织团的活动；（5）补助生活

困难的团员；（6）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团员和修缮因灾受损

的基层团组织设施。

第十六条 团费的支出要有正式收据或发票，由经手人和审批

人签字，并详细注明用途。

第十七条 使用团费，必须集体讨论决定，不得由个人或者少

数人决定。

第十八条 严格团费使用的审批手续，做到专款专用，任何人

不得借支、侵占，不得滥用、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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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团费管理

第十九条 校团委和学院团委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团费的收缴、

使用和管理，实行会计、出纳分设。团费管理人员变动时，要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交接。

第二十条 团费应当单独设立银行账户，团费利息是团费收入

的一部分，不得挪作他用。保障团费安全，不得利用团费账户从

事经济活动。

第二十一条 团组织要建立健全团费收支帐簿，做到手续齐

全、账目清晰。团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要作为团务公开的

一项重要内容。校团委和学院团委应当在本级团员大会或者团的

代表大会上，向大会报告（或书面报告）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

情况，接受团员或者团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校团委应定期检查各学院团委的团费收缴、使用

和管理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情节较轻的要进行严肃批评教育，问题严重者要给予纪律处

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共青团广西中医药大学委员会负责解

释。

http://www.sxdtdx.edu.cn/tw/ht/so/?word=经济


共青团广西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2016 年 3 月 22 日印发


